
证券代码：

002556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67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控股子公司安徽辉隆集团皖江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皖

江农资

"

）近日收到宣城市人民政府《关于辉隆集团有关财政补助资金的批复》（宣政秘［

2012

］

424

号），宣城市政府决定

给予皖江农资

16,439,680

元。 上述资金用于补贴皖江农资近年来在科技兴农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投入。

截止至公告日，本公司已收到该笔政府补贴资金。

本公司对皖江农资的持股比例为

95.1%

，此次补贴资金税后占本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2.58%

。 本公司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该笔政府补贴将确认为当期损益，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2012-091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原聘请的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的通知，该事务所按照财政部、证监会关于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事务所转制的要求，已经转制为

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并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延

续问题的通知》（财会

[2012]17

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履行原大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的业务

合同，或与本公司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公司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

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18

日

� � � � �

q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１

证券简称：四海股份 公告编码： 临

２０１２－４４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各位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披露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格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深交所互联网

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组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所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八）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公司

股或其委托代理人。 （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九）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县安昌镇镇西北路

２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议案一：《关于取消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补选范校庆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相关内容披露于

２０１２

月

１２

月

８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三、现场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受理电话登记。

１

、法人股股东登记，法人股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有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有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亲笔

签名、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上述股东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前将登记资料复印件传真至登记地点， 参会股东应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前或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递交上述登记资料原件。

上述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应将授权委托书原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或

快递至本公司登记地点。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三）登记地点：浙江省绍兴县安昌镇镇西北路

２

号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１１

投票简称：四海投票

３

、在投票当日，“四海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４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１１

；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取消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审计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００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２．００

２

《关于补选范校庆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３．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时，若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

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销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

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

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董宋萍 王刚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１１８２９５１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１１８２９５０

地址：浙江省绍兴县安昌镇镇西北路

２

号

邮编：

３２１０８０

２

、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３

、备查文件：关于提案内容请详见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名称（姓名）：

注册号（身份证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对本次股东会议的议案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表指示；

审 议 事 项

表 决 选 项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关于取消聘请中喜会计事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

审计会计事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补选范校庆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１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２

、经传真登记后请将委托书原件与股东登记其他相关资料复印件加盖公章后寄至本公司。

３

、受托人应提供本人和委托人身份证以及委托人证券账号。

股票简称：深基地

B

股票代码：

200053

公告编号：

2012-65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142

号文核准，深圳

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获准发行面值不超

过人民币

5.70

亿元的公司债券。

根据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

告》，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5.70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

币

100

元， 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

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结束，具体发行情况

如下：

1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0.57

亿元， 占本期债券发

行规模的比例为

10%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0.10435

亿元，占本期公司债券发

行总额的

1.83%

。

2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13

亿元， 占本期债券发

行规模的比例为

90%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5.59565

亿元，占本期公司债券发

行总额的

98.17%

。

特此公告。

发行人：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５

股票简称：澳洋顺昌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以专人送

达或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参会人员。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召开结合通讯表

决的方式。 应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表决董事

９

名，其中，独立董事赵林度先生及王国尧先生通过传真和快递通讯表

决。会议由董事长沈学如先生主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澳洋顺昌能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

案》，同意与孙爱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澳洋顺昌能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对应的认缴注

册资本

９００

万元，实缴资本为

０

万元）转让给孙爱军，转让价格为

０

万元。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持有的江阴南工锻造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转

让江苏鼎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江阴南工锻造有限公司（“南工锻造”）股权，但不得向公司关联方转让。 转

让价格参照实际交易时南工锻造的资产状况，但不得低于初始投资额

１９６０

万元。同时授权管理层负责具体事务，

包括但不限于谈判、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５

股票简称：澳洋顺昌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股权相关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澳洋顺昌能源

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及《关于转让持有的江阴南工锻造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相关事项具体

内容如下：

事项一：转让澳洋顺昌能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一、交易概述

１

、公司将持有的澳洋顺昌能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技术公司”）

３０％

股权（对应的认缴注册

资本

９００

万元，实缴资本为

０

万元）转让给孙爱军，转让价格为

０

万元。 转让结束后，公司将持有能源技术公司

６０％

股权（认缴出资

１８００

万元，实缴

１３５０

万元），孙爱军持有能源技术公司

４０％

股权（认缴出资

１２００

万元，实缴

１５０

万

元）。

２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能源技术公司另一股东孙爱军先生，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５８２１９７４０３２１８＊＊＊

。 孙爱军先生与

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能源技术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经营范围主要为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的研发、咨询、服务；工业及

建筑节能改造的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能源设备设施的设计、安装、改造、运行维护及销售。 能源技术公司目前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 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２

，

７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０％

，实缴出资

１

，

３５０

万元；自然人孙爱军认缴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实缴出资

１５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能源技术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５８６．６７

万元、 净资产

５８３．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

－

１６．０４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能源技术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４５２．８４

万元、净资产

１４４９．８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净利润

－３４．１５

万元。 （未经审计）

目前能源技术公司出资并未全部完成，亦尚未有营业收入。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同意将持有的能源技术公司

３０％

股权（对应的认缴注册资本

９００

万元，实缴资本为

０

万元）转让给孙爱

军，转让价格为

０

万元。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能源技术公司

６０％

股权（认缴出资

１８００

万元，实缴

１３５０

万元），孙爱军持有能源技

术公司

４０％

股权（认缴出资

１２００

万元，实缴

１５０

万元）。

２

、股份转让完成后，双方按照实际拥有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

３

、根据能源技术公司章程规定，双方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前按新的认缴比例缴齐全部认缴出资。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能源技术公司主要从事合同能源管理业务，一直在筹建中，尚未形成营业收入，本次股权转让的实质是调整

公司与另一投资人的认缴注册资本。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无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股权转让协议。

事项二：转让持有的江阴南工锻造有限公司股权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鼎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江阴南工锻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工锻造”）

股权，但不得向公司关联方转让。 转让价格参照实际交易时南工锻造的资产状况，但不得低于初始投资额

１９６０

万元。 同时授权管理层负责具体事务，包括但不限于谈判、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等相关事宜。

目前尚未与任何交易对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南工锻造目前注册资本

３

，

８１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注册在江苏省江阴市，经营范围为锻件、机械的制造、加工、销

售；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冶金材料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江苏鼎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１

，

９６０

万元对南工锻造进行增资，增加南工锻造注册资

本

２６６．８７５

万元，其余

１

，

６９３．１２５

万元计入南工锻造的资本公积。 南工锻造目前的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高欣

１５２５ ４０．００％

２

高森林

９１５ ２４．００％

３

韩惠芬

６１０ １６．００％

４

江苏鼎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６６．８７５ ７．００％

５

刑锦

４９．５６２５ １．３０％

６

张家港保税区卫吉石化贸易有限公司

１１４．３７５ ３．００％

７

王胜新

３８．１２５ １．００％

８

张莉

３８．１２５ １．００％

９

江阴市天华纱业有限公司

９５．３１２５ ２．５０％

１０

江阴金誉投资有限公司

８３．８７５ ２．２０％

１１

苏州国发黎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７６．２５ ２．００％

合计

３８１２．５ １００．００％

三、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目前南工锻造及其所处行业的实际情况，同时，公司希望将更多精力专注于主业经营，处置该部分股权

符合公司的利益。 公司转让持有的江阴南工锻造有限公司股权对公司的盈利情况不构成影响，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业绩无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2-37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2

年度内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综合担保计划为

36.27

亿元， 此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及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详见公司临

2012-22

、

35

号公告）。

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批准了本次担保，担保事项在上述综合额度内，具体如下：

（

1

）公司子公司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合肥宝利丰

"

）拟向交通银行南七支行申请借款

人民币

4000

万元，期限一年。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赵昕、合肥宝利丰另一股东

安徽泓合投资有限公司将为我公司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

2

）公司下属联营企业太仆寺旗联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简称

"

太旗联合

"

）拟通过融资租赁方式从上海融联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租赁物件转让款人民币

2.5

亿元，期限三年。 鉴于公司持有太旗联合

49%

股权，经审议，董事会

同意公司为上述融资租赁款项的

49%

（即

12250

万元）提供债务回购保证。

上述担保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1

）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合肥市包河区机场路

9

号

注册资本：

29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昕

经营范围：华晨宝马、进口

BMW

宝马品牌汽车销售；一类机动车辆维修（凭许可证经营）；汽车贸易咨询，汽车

装潢及用品销售、服务、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销售；机动车事务代理服务。

股权结构：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合肥宝利丰

55%

股权， 赵昕先生持有其

45%

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2

年

11

月末，合肥宝利丰单体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3,058.77

万元，负债总额为

51,595.14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99,709.97

万元，净利润为

-1,950.32

万元。

（

2

）太仆寺旗联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宝昌镇建设南街路西家和园小区

2

号楼东单元

102

号

注册资本：

89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汤琪

经营范围：开发、建设、运营风力发电厂；风力发电基数咨询；提供工程配套服务（项目筹建）、风电产品销售。

股权结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申华风电新能源持有太旗联合

49%

股权，协和风电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51%

股

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12

年

11

月末，太旗联合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8,265.79

万元，负债总额为

29,387.11

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

-9.94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

1

、 对合肥宝利丰向银行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

、 对太旗联合的

49%

融资租赁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到期未归还的本金、利息、税金、手续费、保证金、罚息、违

约金、留购价款等款项）提供债务回购保证。

担保金额：

1

、对合肥宝利丰的担保金额以银行实际放款金额为准。

2

、对太旗联合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225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公司为本公司的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向银行申请贷款以保证周转资金需求。上述公司经营状况

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因此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至

2012

年

11

月末，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00,170.47

万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额为

130,137.57

万元，为合

营联营公司的担保额为

70,032.9

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１１

武钢债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２１２８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

董事

１１

人，到会人数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邓崎琳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以下议题：

一、《关于公司向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３３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０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１

票

其中公司副董事长王振有先生对该议案投弃权票，其弃权理由为：该合作项目的意义和必要性有待进一步研

究，需进一步了解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合作项目的有关情况。

二、《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资组建联合焦化公司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

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资组建联合焦化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３４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０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１

票

其中公司副董事长王振有先生对该议案投弃权票，其弃权理由同上。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证券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１１

武钢债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3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２１２８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

投资金额和比例：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股份”、“本公司”）拟以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对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进行增资，本公司将占增资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１１．９２％

的出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

投资标的本身存在的风险：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是我国品种最全的炼焦煤、动力煤生产基地和亚洲最大的尼

龙化工产品生产基地，但其存在盈利随经济周期性波动及产品价格变动等风险。

●

本次投资尚需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股东会有效决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近年来，随着我国钢铁行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国内冶炼精煤的供应日趋紧张。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上

游煤炭资源的影响力，保障本公司煤炭资源采购渠道，本公司拟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进行增资扩股。 原计划在今

年上半年完成增资事宜，但因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提出增资项目暂缓，另行择期实施，后经双方

多次沟通，一致同意继续推进增资事宜。现经本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等友好协商，双方签署《中国平煤神马

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本次增资协议”）。 根据本次增资协议，武钢股份拟以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向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完成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

，

８４９

，

２７２

万

元增至人民币

１

，

８９３

，

９４８

万元。 其中：本公司占增资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１１．９２％

的出资比例。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武钢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通过了武钢股份以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向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进行增资扩股的议案。

（三）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投资尚需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股东会有效决议通过后方可生效。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投资额度不超

出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路

２１

号；

（三）法定代表人：梁铁山；

（四）注册资本：壹佰捌拾肆亿玖仟贰佰柒拾贰万元人民币；

（五）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六）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煤炭洗选；帘子布、工业及民用丝、地毯丝、塑料及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易

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普通机械、汽车（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设备租赁、房屋租赁；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七）股权结构

评估基准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股东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

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

，

１５６

，

０１０．５ ６２．５１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１

，

１１０ ９．７９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０８

，

６３２ ５．８７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１０７

，

０８４ ５．７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７２

，

００６ ３．８９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６０

，

７３２ ３．２８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５３

，

５４２ ２．９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５３

，

５３４ ２．９０

河南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

，

７７３．５ ２．１０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８４８ ０．９７

合 计

１

，

８４９

，

２７２ １００．００

协议签订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股东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

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

，

２１６

，

７４２．５ ６５．７９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１

，

１１０ ９．７９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０８

，

６３２ ５．８７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１０７

，

０８４ ５．７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７２

，

００６ ３．８９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５３

，

５４２ ２．９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５３

，

５３４ ２．９０

河南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

，

７７３．５ ２．１０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８４８ ０．９７

合 计

１

，

８４９

，

２７２ １００．００

（八）财务情况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审计报告》（中瑞岳

华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８０４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资产总额

４９

，

４２３

，

２０３

，

１６５．８８

元、所有者权益合

计

１３

，

４３３

，

９６５

，

７２６．６７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营业收入为

６

，

２４７

，

４８３

，

１０３

元、净利润为

１１１

，

２５２

，

８６３．２９

元。

（九）资产评估情况

经河南省国资委备案， 河南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亚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９

号《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实施增资扩股所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报告》（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相关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２

，

５３３

，

０５１．５７ ２

，

６５９

，

１００．２９ １２６

，

０４８．７３ ４．９８％

２

非流动资产

２

，

４０９

，

２６８．７５ ３

，

４３７

，

２４４．９５ １

，

０２７

，

９７６．２０ ４２．６７％

３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５

长期应收款

６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４７９

，

７８９．１９ ２

，

３２７

，

５６３．４９ ８４７

，

７７４．３０ ５７．２９％

７

投资性房地产

１３

，

１３１．００ ２０

，

０２５．５２ ６

，

８９４．５３ ５２．５１％

８

固定资产

４１４

，

１６６．０８ ５０７

，

７５０．４９ ９３

，

５８４．４１ ２２．６０％

９

在建工程

３２６

，

６８７．８５ ３２６

，

６８７．８５

１０

工程物资

１１

固定资产清理

１

，

１６２．１３ １

，

０３１．５６ －１３０．５７ －１１．２４％

１２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１３

油气资产

１４

无形资产

１１７

，

５１６．５６ ２０８

，

５６１．２３ ９１

，

０４４．６７ ７７．４７％

１５

开发支出

１６

商誉

１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３９７．１６ ３９７．１６

１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７

，

７９７．０４ １６

，

６０５．９１ －１１

，

１９１．１３ －４０．２６％

１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８

，

６２１．７４ ２８

，

６２１．７４

２０

资产总计

４

，

９４２

，

３２０．３２ ６

，

０９６

，

３４５．２５ １

，

１５４

，

０２４．９３ ２３．３５％

２１

流动负债

１

，

７３４

，

８２５．２５ １

，

７４９

，

２２３．４４ １４

，

３９８．１９ ０．８３％

２２

非流动负债

１

，

８６４

，

０９８．４９ １

，

８６４

，

０９８．４９

２３

负债总计

３

，

５９８

，

９２３．７４ ３

，

６１３

，

３２１．９３ １４

，

３９８．１９ ０．４０％

２４

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

１

，

３４３

，

３９６．５７ ２

，

４８３

，

０２３．３１ １

，

１３９

，

６２６．７４ ８４．８３％

（十）主要业务及产品情况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是一家以能源化工为主导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是我国品种最全的炼焦煤、动力煤生产

基地和亚洲最大的尼龙化工产品生产基地。近年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坚持“以煤为本、相关多元”发展战略，持续

稳固煤炭主业基础地位，不断提升尼龙化工产业发展水平，加快培育新材料新能源、现代物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构建起了以煤炭采选、尼龙化工、煤焦化工、盐化工为主导产业，多业并举、多元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 糖精钠、超

高功率石墨电极、碳化硅精细微粉产能全国第一，尼龙

６６

盐、工程塑料产能亚洲第一，工业丝、帘子布产能世界第

一。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旗下拥有平煤股份（持股比例【

５６．１２％

】）和神马股份（持股比例

【

５２．９５％

】）两家上市公司，居

２０１１

年中国企业

５００

强第

７４

位。

三、本次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根据本次增资协议，本次投资以经河南省国资委备案的河南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亚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评估所确定的每元注

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３４３

元作为本次增资的定价基础，即武钢股份本次投资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将折合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４

，

６７６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股东及其对应出资额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

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

，

２１６

，

７４２．５ ６４．２４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５

，

７８６ １１．９２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０８

，

６３２ ５．７４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１０７

，

０８４ ５．６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７２

，

００６ ３．８０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５３

，

５４２ ２．８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５３

，

５３４ ２．８３

河南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

，

７７３．５ ２．０５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８４８ ０．９４

合 计

１

，

８９３

，

９４８ １００．００

本次投资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约占武钢股份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合计数（合并报表口径）的

１．６１％

。

（二）根据本次增资协议，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在本次增资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武钢股份发出书面

付款通知（以下简称“付款通知书”），武钢股份将按付款通知书要求一次性将增资价款共计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付

至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指定账户。

（三）本次投资尚需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股东会有效决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四、本次对外投资对武钢股份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近年来，随着我国钢铁行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国内冶炼精

煤的供应日趋紧张。 对武钢股份而言，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和武钢股份同处中南地区，距离较近、资源品质较好，综

合考虑其资源及地域优势较国内其他大型煤矿企业明显。 武钢股份通过本次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投资， 将加

强对上游煤炭资源的影响力，对保障武钢股份钢铁主业生产具有积极作用。随着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以煤为主、相

关多元”等发展战略的实施，预计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未来将保持较强的成长及盈利能力，本公司将可分享其未来

成长的收益。

五、投资风险分析

煤炭及化工行业属于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行业发展与国民经济的景气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不排除由于

经济周期性波动使得下游行业整体需求下降，从而导致盈利能力波动的风险。 同时，由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主营

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煤炭及化工产品销售，煤炭及化工产品价格与利润的相关度较高。 因此，相关产品价格的变

动可能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利润水平产生一定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３．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母公司）审计报告》（中瑞岳华

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８０４

号）

４．

河南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亚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９

号《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拟实施增资扩股所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证券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１１

武钢债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4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２１２８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与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合资组建联合焦化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鄂钢”）以焦化部分实物资产作价

６

亿元

出资，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以货币资金

６

亿元出资，共同投

资组建新公司，该公司实收资本

１２

亿元，双方各占股权比例为

５０％

。 合资公司成立后与鄂钢签订资产收购协议，

收购焦化剩余实物资产。

●

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新组建合资公司的会计报表纳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会计报表合并范围。

●

组建的合资公司名称初步拟定为“湖北中平鄂钢联合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名称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

武钢股份同时出资

６

亿元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增资。 相关事宜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公告的《武汉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一、概述

（一）近年来，随着我国钢铁行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国内冶炼精煤的供应日趋紧张。 为使鄂钢生产所需的

焦煤资源得到保质、保量供应，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鄂钢加快了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组建合资公司的步伐。原计

划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合资公司事宜，但因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提出合资合作项目暂缓，另行择

期实施，后经双方多次沟通，一致同意继续推进合资公司的组建工作。

（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武钢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

控股子公司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资组建联合焦化公司的议案》，

双方签署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湖北中平鄂钢

联合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协议》（以下简称“合资协议”）。

（三）公司控股子公司鄂钢以焦化部分实物资产作价

６

亿元出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以货币资金

６

亿元出资，共

同投资组建新公司，该公司实收资本

１２

亿元，双方各占股权的

５０％

。 合资公司成立后与鄂钢签订资产收购协议，收

购焦化剩余实物资产。

（四）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新组建合资公司的会计报表纳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会计报表合并范围。

（五）组建的合资公司名称初步拟定为“湖北中平鄂钢联合焦化公司”（具体名称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二、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路

２１

号；

（三）法定代表人：梁铁山；

（四）注册资本：壹佰捌拾肆亿玖仟贰佰柒拾贰万元人民币；

（五）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六）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煤炭洗选；帘子布、工业及民用丝、地毯丝、塑料及橡胶制品、化工产

品（不含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普通机械、汽车（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设备租赁、房屋租赁；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七）股权结构

截至本次合资前，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

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

，

２１６

，

７４２．５ ６５．７９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１

，

１１０ ９．７９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０８

，

６３２ ５．８７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１０７

，

０８４ ５．７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７２

，

００６ ３．８９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５３

，

５４２ ２．９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５３

，

５３４ ２．９０

河南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

，

７７３．５ ２．１０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８４８ ０．９７

合 计

１

，

８４９

，

２７２ １００．００

（八）主要业务及产品情况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是一家以能源化工为主导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是我国品种最全的炼焦煤、动力煤生产

基地和亚洲最大的尼龙化工产品生产基地。近年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坚持“以煤为本、相关多元”发展战略，持续

稳固煤炭主业基础地位，不断提升尼龙化工产业发展水平，加快培育新材料新能源、现代物流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构建起了以煤炭采选、尼龙化工、煤焦化工、盐化工为主导产业，多业并举、多元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 糖精钠、超

高功率石墨电极、碳化硅精细微粉产能全国第一，尼龙

６６

盐、工程塑料产能亚洲第一，工业丝、帘子布产能世界第

一。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旗下拥有平煤股份（持股比例【

５６．１２％

】）和神马股份（持股比例

【

５２．９５％

】）两家上市公司，居

２０１１

年中国企业

５００

强第

７４

位。

三、本次合资的主要操作步骤、定价等相关情况

（一）具体合作方式

１．

本次对鄂钢焦化厂现有实物资产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１６．７５

亿元，鄂钢以固定资产作价出资

６

亿

元，剩余部分由合资公司收购。

（

１

）出资资产评估

根据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拟以焦化厂部分固定资

产出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京都中新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９４

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鄂钢拟出资部分实物

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出资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房屋建筑物

３９

，

１６５．６４ ４５

，

１５４．４８ ５

，

９８８．８３ １５．２９

机器设备

１４

，

８６０．６７ １５

，

３５７．６２ ４９６．９５ ３．３４

资产总计

５４

，

０２６．３１ ６０

，

５１２．０９ ６

，

４８５．７８ １２．００

（

２

）出售资产评估

根据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拟出售焦化厂部分资产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京都中新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９３

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鄂钢拟出售部分实物资产评估结

果如下：

出售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存货

２５

，

３０１．４９ ２４

，

９６４．６７ －３３６．８２ －１．３３

机器设备

６９

，

０５８．７６ ８１

，

９７７．３５ １２

，

９１８．５９ １８．７１

资产总计

９４

，

３６０．２５ １０６

，

９４２．０２ １２

，

５８１．７７ １３．３３

２．

鄂钢焦化厂现占用的约

６３２．８７

亩土地（其中：东区约

２９０．６２

亩系租用武钢集团（授权经营）土地，西区约

３４２．２５

亩系出让工业用地），由合资公司全部租赁使用。 合资公司成立后，鄂钢焦化厂原租赁使用的武钢集团（授

权经营）土地约

２９０．６２

亩，由合资公司分担所占用土地应支付的土地租赁费；鄂钢焦化厂原所占用的约

３４２．２５

亩出

让工业用地，根据土地评估确定的土地价值，由鄂钢与合资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确定租赁年限和租金。

（二）定价原则

１．

出资资产的最终价值在专项审计工作结束后，按照如下方式确定：

出资资产的最终价值

＝

专项审计所确定的出资资产的净资产值

＋

资产评估增减值

－

资产评估增减值所引起

的折旧和其他变化

如经专项审计确定鄂钢用于出资资产的最终价值高于（或低于）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将由鄂钢在后继资产收购交割

款项中等额增加（或扣减）差额。

２．

出售资产的最终价值在专项审计工作结束后，按照如下方式确定：

出售资产的最终价值

＝

专项审计所确定的净资产值

＋

资产评估增减值

－

资产评估增减值所引起的折旧和其他

变化

－

设备评估值中应扣减的应缴增值税

上述出资资产和出售资产的最终价值由中介机构以专项审计基准日为基准日分别对出资资产和出售资产进

行专项审计后，以评估结果和专项审计为基础确定。评估结果指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鄂钢出资和出售资产进行评估所得出的有关结果，详见本公告“三、本次合资的主要操作

步骤、定价等相关情况”之“（一）具体合作方式”中的出资资产评估和出售资产评估及相关备查文件。

（三）出资款和收购款的支付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在合资协议签署生效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将其认缴的货币出资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存入合资公

司开设的验资账户。 合资公司成立后的次日，合资公司与鄂钢签订资产收购协议，并在资产收购协议签订后次个

工作日向鄂钢先支付资产收购款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当月月底前再支付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剩余价款将待专项审计完成

后，由鄂钢与合资公司补差。

（四）专项审计基准日

合资公司成立日（营业执照签发日）的当月最后一日。

（五）其他事项

本次合资的专项审计及实施进展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公告。

四、合资公司成立后的经营安排

（一）合资公司会计报表的合并

按照双方的约定，合资公司的会计报表纳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会计报表合并范围。

（二）人员安置

按照“人员随着资产走，人员随着业务走”的原则，鄂钢焦化厂现有职工全部由合资公司妥善安置，并按照国

家相关法律的规定妥善处理劳动关系管理，确保职工队伍稳定。

（三）法人治理结构

１．

法人治理结构

（

１

）合资公司设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由各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股东会表决权。

（

２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 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其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推荐

３

名，鄂钢推荐

３

名，另

１

名董事由职工代表担任。合资公司设董事长、副董事长各

１

名，董事长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提名并由董事会

选举产生，副董事长由鄂钢提名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

３

）合资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推荐

１

名，鄂钢推荐

１

名，另

１

名监事由

职工代表担任。 监事会主席由鄂钢提名并由监事会选举产生。

（

４

）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

１

名，由鄂钢提名。设副总经理若干名，其中

１

名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提名，其余由

鄂钢提名。 设财务总监

１

名，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提名。 财务机构负责人由鄂钢委派。

（四）相关交易

用水、用电、能源介质、气体、铁路运输、仓储、土地租赁、委托采购以及焦炉煤气、焦炭等相关交易，由合资公

司与鄂钢按照公平互利的原则签订相应协议。 上述交易（不含土地租赁）的价格由鄂钢与合资公司按照以下方式

协商确定：有政府价格的，执行政府价格；无政府价格的，参照市场价格；无法参照市场价格的，采取实际成本加成

的方式确定。

合资公司成立后，鄂钢焦化厂原租赁使用的武钢集团（授权经营）土地约

２９０．６２

亩，由合资公司分担所占用土

地应支付的土地租赁费；鄂钢焦化厂原所占用的约

３４２．２５

亩出让工业用地，根据土地评估确定的土地价值，由鄂

钢与合资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确定租赁年限和租金。

五、本次合资对武钢股份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钢铁行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国内冶炼精煤的供应日趋紧张。 对武钢股份而言，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和武钢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鄂钢同处中南地区，距离较近、资源品质较好， 综合考虑其资源及地域优

势较国内其他大型煤矿企业明显。 合资公司成立后，对保障鄂钢钢铁主业生产具有积极作用。

此外，本次合资完成后，合资公司会计报表将纳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会计报表合并范围。对此，武钢股份已通

过增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增派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董事等手段增加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影响力，同时亦通过

约定合资完成后鄂钢与合资公司日常交易安排，确保鄂钢日常生产的正常进行。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武钢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湖北中平鄂钢

联合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协议》

（三）《湖北中平鄂钢联合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四）《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焦化厂实物资产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京会兴审字第

０７０３４６２１

号）

（五）《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拟出售焦化厂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京都中新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９３

号）

（六）《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拟以焦化厂部分固定资产出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京都中新

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９４

号）

（七）《土地估价报告》（鄂州国源［

２０１２

］（估）字第

２１９－１

号）

（八）《武钢集团鄂钢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合资组建焦化公司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深圳市

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

"

报告书（草案）

"

）及相关文件。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审核要求以及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的最新进展，公司对报告书（草案）进行了相应的补

充及修订，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对

"

重大事项提示

"

修订如下：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交易审批程序均已完成，删除了

"

四、本次交易已由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通过

发改委及商务部门的核准，尚需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审批。 上述事宜为本次交易实施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核

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都存在不确定性

"

。

二、对

"

释义

"

补充及修订如下：

增加了

"

消费电子线缆、消费电子业务

"

、

"

非消费电子

"

以及

"

非消费电子线缆、非消费电子业务

"

的释义。

三、对

"

第五章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补充及修订如下：

补充披露了大连乐庭的搬迁进展、对生产经营和本次交易的影响以及大连乐庭的历史经营情况，详见

"

十二、

大连乐庭搬迁事宜

"

。

四、对

"

第八章 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

补充及修订如下：

1

、补充披露了本次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及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情况，详见

"

三、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 （一）财务状况分析

"

。

2

、补充披露了目标公司的毛利率及同行业对比情况，详见

"

三、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

未来趋势分析 （二）毛利率分析

"

。

3

、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和目标公司的后续资金安排，支付收购资金及结清关联款对财务结构

的影响，详见

"

三、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和目

标公司的后续资金安排，支付收购资金、结清关联款对财务结构的影响

"

。

五、对

"

第九章 财务会计信息

"

补充及修订如下：

补充披露了期间费用的分摊标准及预测依据，以及

2013

年预测期间费用较

2012

年下降的原因，详见

"

二、盈利

预测 （四）、编制说明

"

。

六、对

"

第十章 本次交易的其他重要信息

"

补充及修订如下：

补充披露了本次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及上市公司负债结构的变化情况，详见

"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负债结构的

影响

"

。

七、对

"

第十一章 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

补充及修订如下：

补充披露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于

2012

年

12

月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详见

"

二、中介机构对本

次交易的结论性意见 （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的结论性意见

"

。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18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三


